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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黄 启 祥

摘　要:在过去十多年间,学术界围绕“父子相隐”问题就儒家伦理展开了一场学术争鸣.一方认为,

父子相隐合乎天理人情;另一方则认为,父子相隐违法悖德.双方对父子相隐的评价势不并立,但对父子

相隐的理解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父子相隐是互隐其恶,都认为孔子把亲亲隐恶视为“直”德.但细致地考

察«论语»以及相关文献则发现,上述理解乃是对孔子的一个误读.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非相

互隐恶,而是意指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并非主张徇情枉法或漠视

社会公德,而是旨在提示一条破解“孝(慈)义两难”问题的德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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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
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①

如何评价和看待孔子所说的父子互隐,先秦时期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从孟子论舜可以知

道他赞同子为父隐,从韩非对于直躬证父的评论可以看出他反对子为父隐.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
来,«论语»的注疏者基本上都对父子互隐予以肯定,尽管他们提出的理由不尽相同.过去十多年,学
界的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论战,论战甚至一度升级为“崇儒”和“反儒”之争,并延伸至对中国

传统文化和中西容隐制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这场论战基本上分为两方,一方认为父子相隐合情合

理,维系了正常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和谐,应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要素和法治内容.另一方认为父子

相隐是一种违法悖德的狭隘落后观念,危害了法律正义与社会秩序,是一种亲情至上的狭隘落后观

念和当前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的一个思想根源.笔者把前者称为正方,把后者称为反方.虽然双方

的观点在对方批评下皆有所修正,但是各自的基本立场没有发生改变.本文不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

上,而是借助对双方主要观点的讨论,通过对«论语»以及相关文献的阐释,揭示久被遮蔽的孔子之言

本身的意义.

一、父子相隐:天理人情还是悖德乱法?

在这场历时十多年的学术争鸣中,正方对父子互隐的辩护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父子互隐的

合理性和父子相告的危害性.前者又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血缘亲情的本源性和绝对性;第二,血
缘亲情在道德价值上的相对重要性;第三,血缘亲情高于法律.后者又可分为两个部分,即父子相告

的绝对危害和相对危害.反方的批评与辩护基本上与此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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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正方认为父子相隐源于天理人情.这一点秉承了历史上对于父子互隐的一种主流辩护①.
在正方看来,“儒家认为,父子关系具有绝对性和必然性”②,爱自亲始,恕自亲始,要爱别人,须先爱血

缘至亲.一个人如果不爱其血缘至亲,就没有理由爱其他人,“他既然连他的血缘至亲都不爱,他凭

什么要爱其他人?”③因此,他们认为亲亲相隐是人的天然权利,是“一种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④,是
“符合人性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⑤,属于“人类社会之常态”⑥,“对于正常时代一切正常的人来说,
‘亲亲互隐’的合情合理性无疑是不言而喻的”⑦.

反方认为,孔子主张父子互隐等于认为血缘亲情是人的一切行为正当合理的前提,等于“明确主

张:如果父亲从事了坑人害人的偷窃行为,儿子就应该遮蔽掩饰,哪怕这样做会否定仁者爱人之善、
走向损人利亲之恶、成为‘相助匿非’的‘小人’也在所不惜”⑧.在反方看来,“孔子论‘父子相隐’最为

典型地体现了儒家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把亲情当作确立伦理准则的基础”,但是,“促使父子互隐其

恶的那种亲情,不管多么真实多么强烈,它都是一种不健康、不道德的亲情.把真实的亲情

当作‘子为父隐’的理由是毫无根据的”⑨.
其次,正方认为父子互隐的合理性还在于父子亲情在道德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具体而言,就

是维护父子亲情先于为人正直和守法正义,“在价值冲突时,首要保护父子等亲情”.“为人之直为

什么必须向父子亲情让路? 在儒家看来,父子亲情的价值本身要重于为人之直的价值”,简言

之,“‘父子相隐’这一命题体现了在道德冲突面前,‘孝’、‘慈’等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道德原则

应处于优先地位”.
反方认为这实际上是主张血亲情理至高无上.在他们看来,“孔子哲学的主导精神实质上是一

种不仅赋予血缘亲情以本根地位,而且赋予它以至上意义,强调它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也就是

说,一旦父慈子孝与诚实正直出现冲突,孔子“希望人们不惜牺牲诚实正直的社会公德,通过‘父子相

隐’来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明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将‘父子相隐’的
血亲规范置于‘诚实正直’的普遍准则之上”.“只要从这种亲情出发,父子间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情

合理的,都是自然正直的.亲情被当作了隐恶的根据.”他们还认为这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儒

家精神相违背,由此孔孟儒学陷入了一方面试图以孝为本以实现仁,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孝又不惜牺

牲仁的悖论.
第三,正方认为父子亲情高于法律.其理由之一是,父子互隐具有超越法律的正义性.他们有

２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例如朱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４６页)陆陇其:“夫子所谓

父子相隐,乃为天理人情之至.”(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９９页)吴可堂:“直,天理也.父子

之亲,又天理之大者也.”(王肇晋撰,王用诰述:«论语经正录»卷十三,清光绪二十年仲春月锓板,第６７１页下)程树德:“子为父隐,直
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９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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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承认父子互隐是违法的,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们超越法律的层面,从社会、公德、宗教信仰和终极

关怀的层面考虑问题,我们就会宽容地理解“父子互隐”的命题,不难发现孔子的直德亦有其根据①.
其理由之二是,父子亲情比法律更重要②,因为法制的基础建基于人性,父子互隐符合人性,法律必须

为之让步③,所以健全的法制应该规定亲亲互隐.
反方认为这是将家庭亲情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他们看来,孔子主张亲亲互隐实际上等于主张人

们为了血缘亲情可以置法律于不顾,这正是“情大于法”观念的始作俑者④.他们还进一步认为,“‘亲
亲互隐’在社会秩序化过程中必定转化为‘官官相护’”⑤,“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

生蔓延,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也应该说是难辞其咎,无法推卸它所应当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⑥.
以上是双方在第一个方面的主要争论.正方为父子相隐辩护的第二个方面是论证父子相告的

危害性.首先,他们认为父子相告,戕害人的本性,害莫大焉.亲人间的告发是扭曲的社会与扭曲的

人格使然,“有违人之为人之本”⑦.父子亲情是人的本质所在,如果放弃了父子亲情,那就人而非人

了.攘羊者之子如果证父之过,他将无法立足于人伦世界⑧.反方则认为,生而有之的并不等于合理

的.由血缘确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并非人的本质关系.父子相隐也绝非自然的父子关系⑨.
其次,正方认为父子相告比父子相隐危害更大,从个人和家庭方面看,更是如此.“如果其子选

择‘证’,丢羊之人固然可复得其羊,但如此一来,其父的过错就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其父子关

系也就成为‘问题父子’了;对个体而言,这无疑是更为重大的损失.”反方则辩驳:父子互隐,
“两人不仅都会失去诚实正直的个体性品格,而且也会失去遵纪守法的社会性公德.”“一对沆瀣一

气互隐其恶的父子不更是一对伤天害理的‘问题父子’吗? 以‘亲亲互隐其恶’为前提维系起来的人

伦关系是一种‘正常的伦理关系’吗? 亲亲互隐虽然维系了亲情,却伤了天害了理”

正方进一步认为,综合考虑国家、宗亲与个人的利益来看,父子互隐也比父子相告更可取.在他

们看来,一旦父子或夫妇之间相互告发,整个社会便难以收拾和调治.他们说,孔子主张父子互隐显

然是因为他“不愿意看到父子相互告发、相互残杀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宁可认同维系亲情,亦即维系

正常伦理关系的合法化、秩序化的社会”.反方则以同样的逻辑论证父子互隐对社会的危害.他们

说如果“父亲攘羊,子为父隐”是正义的,那么不管父亲犯下什么罪恶,子为父隐都是合理的了.既然

子为父隐是正义的,兄弟姊妹和朋友相隐也是正义的,不管是出于亲情还是友情,隐恶都是直在其

中.由此而造成的后果绝非伦理关系正常的社会.“即便‘亲亲互隐’[因]维系了亲情而维系了家庭

的秩序和稳定,也绝不等于就能维系一个有秩[序]而稳定的社会.如果‘亲亲互隐其恶’被当作伦理

准则,天下由此不是进入了秩序化的社会,恰恰是进入了没有正(公)义原则节制的利益角逐.”

值得注意的是,当正反两方各自利用对方的观点来质问对方时,受到质问的每一方的表现都耐

人寻味,每一方似乎都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主张.反方向正方发问:如果你卷入了一场使你蒙冤的官

３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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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例如你的亲人被杀,你与官府又没有任何裙带关系,你是希望一个曾放跑自己杀人父亲的人来审

判这个案子呢,还是希望一个六亲不认的人审判这个案子①? 正方不愿回答这个令其头痛的难题.
这暗示他们虽然主张父子相隐,但是当他们身为受害者的时候却可能反对父子相隐.但是正方也向

反方抛出了同一类的问题:如果你的父亲杀了人,你将抱持何种心态,采取何种处理方式②? 反方中

鲜有人回应这一问题.他们的沉默实际上表明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会陷入矛盾:他们驳斥父子

互隐,却可能在现实中选择父子互隐;他们赞同子证父罪,却可能并不践行这一原则.由此我们看

到,正反两方的观点不仅难以说服对方,而且也难以说服自己.
正反双方还有其他观点值得我们关注,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引述,对上述观点也不能逐一评析.

概而言之,借用韩非的术语,正方认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反方认为“父之孝子,君之背臣”(«韩非

子五蠹»)③.正方坚持父子亲情的特殊性与优先性,而回避守法的正义性;反方主张公正守法的普

遍性与优先性,而漠视父子亲情的正当要求.正方批评反方六亲不认,视父母如路人;反方指责正方

徇私枉法,损人利亲.公正地说,正方通过强调亲情提醒人们父子相告对亲子和家庭关系的伤害,这
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们以此论证隐恶的正义性乃至超正义性则是于理不通的,至少是不充分的.
反方强调法律的尊严和守法正义,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们以此论证子证父罪的绝对正义性则是

有问题的.
正反双方虽然在如何评价父子相隐问题上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是他们对父子互隐的理解在

根底处却是相同的,就是说,他们的观点差异实际上立足于基本的共识之上.反方有人直言,他们双

方“对该命题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含义上其实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④,双方都把“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理解为相互隐恶,都认为孔子把亲亲隐恶看成直德,都认为孔子主张血缘亲情高于其他道

德准则和法律.在他们看来,“‘徇情’而‘枉法’,对于孔子而言,不仅不是什么错误,相反恰是其道德

(‘直德’)的基本要求”⑤,“孔子公开主张父亲隐匿儿子的罪行或者儿子隐匿父亲的罪行是最正直的

美德”⑥.对于父子互隐的这种理解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这也是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人们

的一贯理解.正因为如此,老舍说:“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

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⑦

这里的问题是,孔子是否倡导在亲人间相互隐恶并认为这是正义的美德? 孔子是否像论战双方

所认为的那样主张血缘亲情高于其他一切道德准则和法律?

二、父子相隐与不隐于亲

«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
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⑧

孔子赞扬叔向不隐于亲,明确肯定叔向行事正义,可称之为直.很显然,孔子这里所说的“直”即
正义.«韩非子解老»中说:“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这也为“直”在东周时期确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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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用法提供了佐证.更重要的是,它非常准确地对应于叶公与孔子谈话语境中“直”的含义.
这个记载对于批评孔子主张血缘亲情至上和情大于法的反方来说是一个难题.为此,反方不得

不承认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都是儒家伦理本身固有的原则,但是他们又对孔子和儒家提出了两种自

相矛盾的批评:一方面认为孔子对攘羊者和对叔向的评价采取了双重标准,因而这两种义务在儒家

那里始终处于冲突和矛盾之中而无法调和①;另一方面又说儒家认为亲情高于法律,儒家大力主张亲

亲相隐,而只是有条件地主张不隐于亲.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谓不隐于亲的条件是指:在亲亲相隐而

得不偿失的情况下,在亲亲相隐无意义的情况下(比如,违法犯罪的亲属已经死亡),在违法犯罪者为

卑亲属的情况下②.我们看到第三个条件是十分牵强甚至毫无道理的.在通行的«论语»版本中,“父
为子隐”在“子为父隐”之前,我们丝毫看不出孔子主张卑亲属为尊亲属隐而不主张尊亲属为卑亲属

隐.而除去这第三个条件,符合前两个条件的不隐于亲的行为又有何值得称赞? 认为孔夫子称道如

此行为是正义之举,是将夫子的道德判断力置于何种境地?
正方将这段话用作回击反方的一个有力武器,认为它可以消除反方对儒家的指责即儒家只讲亲

情而不讲正义.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孔子的这段话对于正方实际上是把双刃剑,它在回击反

方的同时,也对准了正方自身.孔子在这里明确肯定不隐于亲是“直”,尽管是古之遗直.不隐于亲

与亲亲相隐不是正相矛盾吗? 孔子既然主张亲亲互隐,又怎会称赞不隐于亲?
为了缓释这看似矛盾的两种立场,也为了化解反方的批评,正方一方面对“攘”、“直”和“隐”采取

另种解释,弱化父子相隐的性质,淡化父子相隐的程度,以此论证父子相隐并非漠视一切法律,甚至

认为父子相隐并非隐匿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则限制父子互隐的适用范围.
叶公与孔子对话中的“攘”字一般理解为偷盗或窃取.战国时代关于此事的另外两种表述可以

为证.«吕氏春秋当务»:“楚有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③«韩非子五蠹»:“楚之有直躬,其父窃

羊,而谒之吏.”但是正方对之另作解释.其一把“攘羊”解释为顺手牵羊④.顺手牵羊固然与蓄意盗

窃不同,但实际上仍是偷盗的一种.这种解释虽然弱化了盗窃的程度,但并不能改变盗窃的性质.
其二,把“攘羊”解释为将误入自家的他人之羊据为己有.这种解释的根据是高诱注«淮南子汜

论»:“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⑤正方以此认为“攘羊”与盗窃不同.不过,如此“攘羊”恐怕已经算

得上窃取行为,或至少也是非法占有了.«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记载:“尝有它舍鸡谬入园

中,姑盗杀而食之.”⑥这说明即使他人的家畜误入你家,你若据为己有,也是一种盗窃行为.这里并

没有“攘不算偷”之类的语言游戏的空间.其三,进一步将“攘羊”大事化小,把它解释为:夜幕降临,
赶羊归圈时,他人的羊随自家的羊进入自家羊圈,没有及时归还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攘”并无“没
有及时归还”之意,我们在古代和现代的典籍中都找不到这种用法.如果“攘”具有这个含义,那么躬

父攘羊确实只是小事一桩.既然如此,躬父把羊送还,作个解释,消除误会,问题也就圆满解决了.
躬父在这件事上既无主观的偷盗动机,也无客观的窃取行为,既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背道德,只
是做事有点疏忽或拖沓而已.况且就结果而言,如果父亲有过错,儿子同样也有过错,因为如果父亲

有所疏忽,儿子也可以归还,双方的责任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儿子又何必要像叶公所说的那样去官

府告发? 又何必要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为父隐? 这是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明白的.如果叶公对孔子

所说的是这种情况,叶公怎会称赞躬的告发行为是“直”呢? 他应该称之为“笨”或者“傻”才对,否则

５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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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叶公自己笨或者傻.孔子与如此之人谈“直”,岂不是对牛弹琴? 而且,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

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是用以引导心智不健全者的教诲,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因

这种事情将父亲告到官府.若此,正方以之为中华民族的千秋教训好像大为不妥,而建议将此立法,
就更显得悖理.事实上,«论语»曾三次记述叶公与孔子或其弟子对话,论谈治政为人之事.从叶公

与孔子或其弟子的答问中可以看出他绝非愚人或笨伯,由此也可知道正方对“攘羊”的这种解释是极

不合适的.正方对“攘羊”作出如此解释,意在表明孔子只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主张父子互隐,避免

人们指责孔子主张徇私枉法,但却使得孔子的话语本身失去了意义.因为无论把此类事情告知官府

还是隐而不告,似乎都无所谓正义与否,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孔子谈论的主题.
正方对“攘”字所做的这些解释都是要说明:“对亲人的‘隐’与‘无犯’,只限于小事,不会无限到

杀人越货的范围.”①但是这等于承认隐匿重罪是不义之行,那么隐匿轻罪不是同样也属不义之行吗?
尽管程度不如前者严重.孔子曰:“行刑罚则轻无赦”(«孔子家语刑政第三十一»)②,如此,在孔子

看来父子互隐就不可能是正义之举.此外,正方在这个问题上也陷于自相矛盾,他们有时认为父子

相隐只限于轻罪,有时又以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为据来论证亲亲互隐是中国和西方普遍的道德法

则,即便父亲杀人,子告父罪也是不对的③.总之,正方在对“攘羊”的解释上采取“大事化小”的做法

很难成功,而且会导致自相矛盾.如果我们不想曲解叶公与孔子的对话或消解孔子的微言大义,我
们最好把“攘”解释为一种窃取或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

而一旦把“攘”解释为窃取或非法占有,并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理解为隐匿违法犯罪行为,正
方的处境就难免尴尬.因为他们要把隐匿不法不义行为说成是正义的,而这是违反无论今人还是古

人的常识与直觉的.如果父亲盗窃,子为父隐;儿子偷盗,父为子隐,这家人岂不成了相互包庇的犯

罪之家? 这个家庭岂不成了姑息养奸和藏污纳垢之所? 又有何正义可言? 因此,完全消极被动地隐

匿不法不义之行绝不可能是正义的.
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正方又改变对“直”的解释,淡化甚至否认“直”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把

“直”解释为亲情或者对亲情的维护,认为“孔子所谓直,是我们对父母兄弟的最为切近的这种感

情”④.“孔子关于‘父子互隐’与‘直’德的论说,实是主张保持人的自然真性常情”⑤.简言之,“直在

其中”也就是父子亲情在其中.这种解释在历史上曾有先例.冯友兰就曾把“直”解释为真情实感的

流露或表现,他说:“孔丘认为,‘直’就是凭着自己的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他认

为‘直’的标准.”⑥根据冯友兰的解释,一个人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这是坏事.他的儿子不愿意让父

亲所做的坏事张扬起来,这是他的真情实感.躬出来指证他的父亲做了坏事,这不是出于躬的真情

实感,所以这不是“直”而是罔.
每个人心中都有父子亲情,一般来说也都会保持这种真情.根据这种解释,每个人都是孔子所

说的“直”人了.由此,“直”也就不是一种让人特别称赞的品质了.但是孔子的话显然是在赞赏“直”
这种美德.把孔子所说的“直”解释为父子亲情的流露,实际上也消解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躬之所以

被叶公称赞恰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不常有.如果父子相隐是一种自然情感,不仅人人具有,尽人皆

知,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身体力行,还需要孔子来倡导吗?
再者,直躬证父是否出于真情实感? 如果认为子证父罪皆非出于人的真实情感,恐怕难以服人.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序”第７页.
杨朝明注说:«孔子家语»,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５８页.
至于«游叙弗伦篇»是否主张亲亲互隐,参见黄启祥:«苏格拉底是否主张子为父隐»,«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郭齐勇:«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亲互隐为视角»,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http://phtv．ifeng．com/program/sjdjt/

２００８０５/０５０７_１６１３_５２７６３１_１．shtml,录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６日.
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序”第６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八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１页.



即使根据儒家的观点,对正义的渴望与追求也是人所具有的真情实感.孟子曰:“无羞恶之心,非人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①没有哪个正常人在父亲偷羊之后,为父亲隐匿罪行而心里没有任何愧

疚的,除非父子都是惯偷,对盗窃已经习以为常.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在面对类似父亲

攘羊这种事情时都会有左右为难或进退维谷之感.
正方看到,把“子为父隐”的“隐”简单地解释为“隐藏”、“隐瞒”或者“隐而不言”,显得过于消极被

动,故而又从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角度,通过揭示儿子的心理状态证明“直在其中”.他们说“隐”本身

说明儿子知道偷盗不义,说明他有是非善恶观念.这种解释亦有先例.«义门读书记»曾言:“何故要

隐? 正谓其事于理有未当耳.则就其隐时,义理昭然自在.”②隐匿本身固然可以说明儿子具有是非

之心,但是这也表明子为父隐是知恶隐恶,实为包庇.如此之举,怎能是一种美德?
为了进一步让儿子走出隐而不言的困境,正方又让儿子发言,以论证“直在其中”.他们说子为

父隐并不否认儿子有劝谏父亲的义务,持义谏亲是子为父隐的应有之义,“父母有过错,做子女的要

和颜悦色地规劝”,“反复微谏无效,最后不得已时,也可对父母犯颜直谏.可见,孔子所谓的‘子为父

隐’并不否认儿子有持义劝谏父亲过错的义务,这就否证了孔子‘亲亲互隐’不顾公义是非的说

法”③.
如果父亲偷羊,儿子劝告父亲,这固然与放任父亲继续行窃有本质不同,要好很多.但是这种解

释把“直”仅仅理解为父子之间的一种关系,对受害方漠然不顾.这正如当今一些支持废除死刑的

人,他们以人道为理由对谋杀犯的生命给予极大关注,但是对于无辜的被害者及其亲属却毫不动心.
在躬父攘羊这件事上,我们能够完全抛开失主和羊来谈论儿子和父亲的正义吗? 恐怕不能.非法窃

取他人财物无论如何是不义的.不能因为你只偷一次,这一次就是正义之偷.再者,孔子说:“吾道

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如果自己家的羊失窃,你是否

希望它被送回? 只要失主的羊没有归还或者失主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正义就始终是欠缺的.
正方为了消除父子相隐和不隐于亲之间的张力,进而通过引用“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

恩”④,把隐和不隐的范围分别限定于“门内”和“门外”.门内以恩为重,门外以义为重,“怎么能说儒

家只讲亲情,不讲正义、公正、公德?”⑤在他们看来,孔子之所以肯定周公诛杀管叔和流放蔡叔,是因

为这属于公共事务.孔子讲父子相隐是为了保护“私”领域,防止官府、公家或政治权力破坏亲情与

“私”领域⑥.
孔子与叶公谈论父子互隐,其主题是父子如何对待对方的违法行为,并无官府、公家或政治权力

破坏亲情与“私”领域之说.再者,“门内”和“门外”的含义是什么? 正方一方面似乎以二者分别指称

私事和公事,即他们所说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似乎又以之指称个人的私人身份和

公职身份.叔向担任公职,因此他处理叔鱼之事应该属于公事,这没有问题.同样,舜作为天子,他
担任的无疑是公职,他处理父亲瞽瞍杀人之事无疑不是私事,根据“门内”和“门外”的划分,舜应该不

隐于亲,但是舜却窃父而逃.而正方竟然认为这是亲亲互隐的典范,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叔向的

解释和对舜的解释相互冲突⑦.就躬父攘羊一事来说,它究竟属于“门内”还是“门外”? 无论如何,它
不能算作纯粹的私事,因为他盗窃的是别人的羊.再者,根据“门内”和“门外”的区分,如果攘羊者的

儿子是个公职人员,他就应该告发父亲.但是孔子显然没有这个意思,他仍然说要子为父隐.实际

７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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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意在显示正方论证中的矛盾,并非否定舜的做法.



上,孔子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时候既未区分所谓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也未区别私人身

份与公职身份.
面对孔子对叔向“不隐于亲”的称赞,无论是反方的闪烁其词还是正方左支右绌的争辩都表明,

他们对孔子“父子互隐”之说的理解存在严重问题.
正方和反方虽然观点对立,但是他们却秉持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即都把正义看成一种非此即

彼的选择.正方强调维护父子亲情的义务高于守法的义务,认为应该为了前者而放弃后者;而反方

则认为维护法律的公正,就不能考虑父子亲情.他们都没有意识到,面对两种真正的价值或义务,我
们不能简单地以一种压倒另一种,也不能简单地以一种代替另一种.对于躬来说,正义不可能是一

次简单的选择,这两种选择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是完满的,都必然导致或者伤害亲情或者违反法

律,都必然在一方面造成正义而在另一方面产生不义,换而言之,即在实现一种美德的时候破坏另一

种美德.

三、父子相隐与直在其中

反方有人说,父子互隐既为法律所不容,又违于伦理公德,其间的是非善恶明若泾渭,“对任何一

个奉公守法的正直公民都几近常识”①.道理既然如此简单,这里的问题就是:克己复礼、奉公守法、
正直无私、大智大贤的孔子如何会不明白? 他又怎会公然主张父子互隐并赞其为正义的美德? 他怎

会犯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错误?
在开始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论语»中孔子在许多时候都是惜言如金,给人

的感觉常常是言虽止而意未尽.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是言约而旨远.因此我们

必须根据语境来完整地显示他的观点,理解父子互隐的真正含义.
从叶公与孔子的对话中我们看到,孔子并没有否认躬的行为具有正义属性.他说:“吾党之直

者,异于是”,这表明他没有否定躬的做法是一种“直”.至少我们可以说躬的做法是愚直,孔子对“古
之愚也直”(«论语阳货»)的人并没有否定和贬抑.但是这也暗示他不推崇这种“直”.就是说,在
孔子看来,在这类事情上“直”有两种形式:“证”与“隐”.

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认为,一个人面对父亲攘羊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子证父罪,要么子隐父

罪.叶公与孔子的对话看上去似乎也只有两种观点:叶公赞赏子证父罪为直,而孔子主张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对话则会发现,其中还隐含着另一种观点.叶公称赞躬证

父罪之直是因为这件事不同寻常,非一般人所为.这不正说明常人总是为父隐罪吗? 显然是这样.
这是叶公称赞直躬证父的背景,孔子不可能不清楚这种情况,也不可能不理解叶公话语中潜含的这

个背景.如果把孔子所言的“子为父隐”理解为隐匿父罪,使之不为人知,那么孔子的话就只是肯定

了常人的一种做法,也就是正方所说的司空见惯的常态②.正方认为孔子把这种所谓的常态称之为

“直”,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何曾有人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

之举?
我们看到在父子相隐问题上,反方基本上站在叶公的立场上,而正方站在叶公语境中潜含而未

明言的常人立场上.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把常人的观点视为了孔子的观点,而孔子的观点实际上一

直未被理解和揭示.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方站在攘羊者即躬父的立场考虑问题,而反方站在失

窃者或者旁观者(官府)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孔子的论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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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站在躬的立场如何看待父亲攘羊? 这是他们的观点失误之根源.在整个论战中,双方虽然都在

谈论孔子的立场,正方捍卫孔子的立场,反方批评孔子的立场,但是孔子的立场实际上一直都不

在场.
下面我们将结合对直躬证父以及类似事件的几种不同处理方式的讨论,来显现孔子所言“父为

子隐,子为父隐”的含义.
我们看到,正方主张子隐父罪,从家庭内部看,父子亲情似乎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失主没有得到

赔偿,攘羊者没有受到惩罚,它造成了外部的不正义.反方主张躬证父罪,使失主得到赔偿,攘羊者

依法受到惩罚.从外部结果看,正义得以实现,但是它会伤害父子亲情.对攘羊者的惩罚不应包括

损害父子关系.正方只是阐明了“父亲”应该受到孝敬,反方只是阐明了“攘羊者”应该受到惩罚,他
们都没有真正阐明应该如何对待“作为攘羊者的父亲”?

«吕氏春秋当务»叙说了一种看似比较圆润的处理方式:“楚有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

而将诛之,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 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 信且

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 躬之为信也! 一父而载取

名焉.’故躬之信,不若无信.”
这段话与«论语子路»中叙述的故事有所不同,但是孔子的评论与«论语»中孔子的思想是相符

的.在这个表述中,躬先是子证父罪,实现了外部正义,这符合反方的观点.然后他请求代父受诛,
成全亲情,这又契合正方的观念.这种做法颇有情法并重和孝义两全的意味.从结果看,荆王最终

赦免了他,也免其父无罪,父子完好.这似乎是一个圆满的处理方式.但是孔子却不赞同这种信字

当头而又信孝两全的做法,甚至认为“不若无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管窥孔子的思想不同于正方和

反方的解释.
孔子是重视“信”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孔子还说:“民无信不立.”(«论

语颜渊»)但问题是孔子为何不赞同«吕氏春秋»中所描述的躬的这种“信”? 因为这种做法虽然实

现了外部正义,但会造成家庭内部的不义,使父子亲情受到伤害.躬只使父亲不受法律的惩罚还不

够,还应尽力使父子亲情免受伤害.再者,当躬自言自己既信且孝时,他似乎并非真正追求信与孝,
而是把它们视为免受惩罚和获取美誉的手段.躬赢得信孝之誉,其父落得窃贼之名,父亲似乎成了

他获取美誉的垫脚石.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包含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躬愿意为父而死,却不愿

为父承担攘羊之责.这是孔子说他猎取名声的原因所在.这也说明孔子所言的正义绝非只是一种

外在的功利结果,还在于纯正的动机,也就是对于德性的纯正追求.
就盗窃行为而言,无论古今还是中外,正义的实现一般来说无非有两种形式,一是等值赔偿受害

者,二是等价剥夺侵害者.在这两方面,正义都未必一定要以当事人承担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

家庭承担的方式来实现.至少从«吕氏春秋当务»的记述来看,这是当时的法律所允许的,因为那

里说儿子可以替父亲受刑,而且这种行为还被视为一种孝行.就偿还被盗者的损失而言,即使在今

天也还是可以家庭为主体来实现的,而且事实上许多时候都是以家庭为主体实现的.
躬父攘羊,躬可以把羊送还失主,登门道歉.这既没有使失主遭受损失,维护了正义,又不使父

亲的自尊和声誉受到伤害,体现了对父亲的孝爱.虽然攘羊者什么也没做,但是事情得到了公正的

解决.虽然官府没有介入,正义已经实现了.
躬承担责任,进行道歉,他付出了本不该由他付出的代价,“直”是以躬的自我担当和损失来实现

的.这不是一种不正义吗? 的确,这里面似乎包含着一种不正义.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一个

人面对着应该承担的义务而不去承担,这本身也是一种道义上的亏缺.躬通过自己的担责使父亲免

受伤害,实现了对父亲的孝爱,成就了自己的孝德.在这个意义上,在躬自身又实现了正义.“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
躬的父亲攘羊,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他似乎“赚”了,但是他所“赚”的正是其子所“亏”的,本该

９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由他承担的责任落在儿子身上.任何一个尚有良知的人身处此种情境,都会感受到儿子的真情挚爱

以及正直之心,同时也会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心生愧疚,从而改过向善.孔子曰:“能补过者,君子也.”
(«左传昭公七年»)如此,他虽然亏欠了惩罚,但是收获了从善的意愿,在这个意义上,在躬父身上

也实现了正义.在一个标的物价值很小的违法事件中,例如躬父攘羊,违法者改过从善的意义远远

大于归还一只羊.孔子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

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不帮助窃盗者消除无度的欲望,而隐瞒

了这次的偷盗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等于为下次偷盗开了绿灯.
孔子所主张的子为父隐是儿子的一种主动担当,它看似在家庭中产生了某种不正义,但是这种

不正义所产生的不是父子之间的排斥力,而是一种吸引力,它所造成的情感落差会产生巨大的亲情

能量,让父亲更加亲近儿子,并倾听良知的呼唤,其结果恰恰是家庭的正义.
子为父隐,一方面子为其所应为,失主得其所应得,另一方面真切地维护和增强了父子亲情,无

论正方所说的正义还是反方所说的正义都得以实现.而且,这种子为父隐还实现了第三种正义,躬
父改过从善.如此,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这才是孔夫子的意思.这也是«孝经»中孔子所言孝子“不
可以不争于父”①和荀子所言“从义不从父”②精神的一种体现.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父亲一时糊涂,乃至执迷不悟,难以理解儿子的孝义之举.
此时,儿子当以赤子之心劝告父亲,“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儿子仍不失为孝义之人.

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即父亲感动于子为父隐,悔过自新,主动要求承担罪责.子为父隐演

变成父为子隐.这已经具有成仁取义的意味了.如此,子为父隐非但没有撕裂父子之情,反而使它

得到升华,使得彼此都愿意为对方作出牺牲,彰显出超越利害得失的亲情和正义感.
子为父隐与舍生取义是内在相通的.«史记»载:“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

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

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
‘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

而死.”③

这里比«吕氏春秋当务»中描述的直躬证父而后又代父受刑的处境要严峻得多.石奢既无沽

名钓誉之心,也无因孝信而谋求赦免之意.他不想成为不孝之子,所以释放父亲.他同样不想违反

法律,所以主动到朝廷认罪伏法.昭王感其忠孝之行而赦免其罪.如果石奢接受赦免,从结果看,故
事就与«吕氏春秋当务»中躬的情况颇为类似了.

如果说«吕氏春秋当务»中躬的故事只是实现了形式正义,石奢则要实现实质正义.当石奢释

放父亲时,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死罪.而他之所以径直而为,是因为他视孝重于生命.当楚昭王法外

开恩将其赦免时,他知道这是生的合法机会.他之所以毅然赴死,是因为他把忠看得高于生命.石

奢所面对的不是生与死的选择,而是生命与忠孝的抉择.让石奢自刎的原因不是法律的裁决,而是

灵魂的决断.
石奢既孝且忠,但是忠孝于他却难以两全.一方面,他只有违反法律才是孝子;另一方面,他只

有遵守法律才是忠臣.一方面,他只有不再尽孝(以死救父)才是真正孝子,另一方面,他只有不再尽

忠(以命护法)才是真正忠臣.忠臣孝子是不应该死的,但是他只有赴死才不应该死.或者说,他只

有不再是忠臣孝子,才是永远的忠臣孝子.这里忠孝双全只有超越现成的亲情与法律才能实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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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如此,石奢的父亲也才可能最终得救.石奢释放父亲只是救了他的生命,而石奢的死则可能拯

救他的灵魂,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人们总是在拯救他们的人死后才得救的.”①

这个故事一方面向我们昭示子为父隐是“为父隐”而非“为罪隐”,因为正是石奢让人将父亲杀人

之事报告楚昭王;另一方面,它也向我们显示,在情与法、孝与义的冲突面前,并非接受法律的判决就

可以像反方所说的那样实现完满正义,并非选择孝就可以像正方所说的那样保全亲情.真正的孝必

定内含正义于其中,完全的正义必定不能抛弃孝爱.正方之所以无论如何争辩都难以让人接受他们

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所说的子为父隐内含徇情枉法,孝而不义.这也是他们不想把“直”理解为正义

的一个原因.反方之所以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排斥孝爱.我们从这个故事也可以

看出,孝与忠或情与义的冲突有时会把人逼至悬崖绝壁,要么向上超越要么向下坠落,使人无法轻易

解脱.
郑家栋认为无论是孔子还是石奢的解决方式均与社会正义无关,“因为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杀

人者依然逍遥法外.儒家之所谓‘忠孝两全’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回避了问题”②.这段话的潜在设

定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是当事者个人.郑家栋比较欣赏罗伯特贝拉(RobertN．Bellah)的观点.贝

拉站在基督教立场上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归根到底上帝是唯一的主宰力量,而儒家将父子关系绝对

化,缺少对于超越者的忠诚③.郑家栋借此认为这是中国人难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因.我

们姑且不论基督教的上帝在现代常识和科学面前是否还具有超越性,即使我们承认它具有超越性,
岂不知基督教最重要的“超越”价值正在于为他人担当罪责,基督教的基础正在于认为唯一无罪的人

即基督为有罪的世人赎罪,而圣子的牺牲正是为了既成全圣父的正义又成全其慈爱? 基督教所崇奉

的超越的神圣价值已经存在于儒家学说之中了.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看到孔子所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意味着正义的家庭属性,

换言之,正义能够以亲子所构成的家庭的方式来实现.正方非常强调家庭关系的根本性和重要性,
但是却没有看到这种根本性关系在实现正义上的作用和意义.反方把人视为孤零零的原子,认为只

有攘羊者受到法律的惩罚,正义才得以伸张,同样没有看到正义的家庭属性,忽视了正义实现的现实

形态.即便正义意味着法律的惩罚,法律的惩罚意味着违法犯罪一方付出应有的代价,在这个意义

上,无论是子为父隐还是石奢自刎,我们都可以说正义得到了实现.一旦我们阐明了孔子所言“子为

父隐”的真正含义,那种对孔子牵强附会的理解即“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就不能成立了,那种对儒

家“父之孝子,君之背臣”(«韩非子五蠹»)的批评也就难以立足了.
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的一贯思想相契合的.孔子“信而好

古”(«论语述而»),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好古”即崇尚

前圣先贤.在孔子看来,古代圣贤君临天下,即以天下为家,愿为天下人辛劳,甘为天下人担责.“朕
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论语尧曰»)孔子崇尚圣贤的

智慧和美德,追随他们的榜样,自然提倡人们在家庭中“能竭其力”(«论语学而»),甘为他人承担责

任的精神.
当然,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并不意味着他把“父子互隐”扩及到任何情况下的任何亲

情或朋友关系之中,因为德性与价值冲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解决冲突的途径也因其境域而不同.
儒家礼义的实现必有情境化考虑,所以我们不能把父子互隐理解为是在孔子那里实现正义的唯一模

式.正因为如此,孔子称赞叔向不隐于亲是“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无论孔子说的父子互隐还是不

１１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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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隐于亲都以维护正义为内在含义,它们是实现正义的不同形式.
至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所言“子为父隐”并非像正方和反方所理解的那样,是子隐父罪.“子为

父隐”是为父隐而非为罪隐,换言之,是隐父而非隐罪.在孔子与叶公的对话中,直有两种方式即

“证”与“隐”.“证”是让父亲与过失一起显出来;而“隐”则是让自己与过失一起显出来,它意味着人

子的主动担当.孔子所言的“隐”与“直”是一致的,一方面,“直”在“隐”中,另一方面,通过“直”而达

到“隐”,而且也只有通过“直”才能最终“隐”得住.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所理解的隐都是单方面的小

隐,他们把现成的亲情或法律视为德性抉择的最终依据.而孔子所说的隐是大隐,他把尊重亲情与

法律而又超越亲情与法律的大义作为自己的成德途径.大隐可大显.即使子为父隐的整个过程被

曝光而昭然于天下,却仍然无人能够否认此子是一个孝义两全的“直”人.同样,“父为子隐,直在其

中”亦是如此.

总之,孔子无论言“子为父隐”还是“父为子隐”,都是“直在其中”,对正义的捍卫和对亲情的维护

同时是其应有之义.孔子既不主张徇情枉法,也不主张泯灭亲情.他向人们所指出的是超越这两

者,走出情法两难或孝(慈)义两难困境的道路.当然,越是完满的东西,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艰巨,
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可能越高.在亲情与法律的冲突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外在的第三方或“客观

的”选择者,孝(慈)与义也不只是两个等待选择的现成选项,而是需要我们投入其中来努力实现的

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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